
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系學會 

原始憑證黏存單 

2016陳建霖制定 

黏貼單據  張 

憑 證 編 號 預 算 科 目 金    額 用  途  摘  要 

第   號  

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

 
        

會  辦  單  位 工 作 （ 或 業 務 計 畫 ） 及 用 途 別 

  

經 手 人 
驗 收 或 證 明 

（ 申 請 單 位 ） 
保 管 單 位 總 務 組 

會 長 

或 授 權 代 簽 人 

     

-----------憑-----------證-----------黏-----------貼-----------線----------- 

說明： 

一、 對不同的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

勿混合黏貼。 

二、 單據黏貼時，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齊，

面積大者在下，小者在上，由上而下黏貼整齊，

每張發票之間距離約 0.5 公分，並以 10 張為限。

並將請購單、估價單、合約及有關文件依順序夾

附於後。 

三、 填寫金額、用途，並於經手人欄蓋章。 

四、 財物須經點收人蓋章，其他須請證明人蓋章。 

五、 財物由總務組保管人員蓋章並登記。 

六、 本用紙除「憑證編號」及「預算科目」兩欄由總

務組填列外，其餘各欄應由經辦報銷工作之事務

人員填列。 

八、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，「由上而至下，由左而右」。 

       憑證內容應具備事項： 

1. 機 關：全銜。 

2. 時 間：年、月、日。 

3. 印 章：商號正式印章。 

4. 地 址：縣市街巷門牌。 

5. 財務或營繕：名稱規格數量。 

6. 單 位：盡可能用標準制。 

7. 金 額：單價總價（需相符）。 

8. 實 收：中文大寫。 

9. 用 途：詳細具體。 

10. 印 花：照規定貼並消印。 

11. 無 效：擦刮挖補塗改鉛筆書寫墨跡不勻。 

12. 更 改：商號加章負責。 

13. 外 文：應翻中文。 

14. 外 幣：應折新台幣及註折合率。 

（以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）。 

15. 工程費：附合同圖說。 

16. 單據應就萬千單位其不需應用者加作○字。 

 
付款資訊 

戶名（□代墊人） 
銀行（郵局）名稱 

及 分 行 
帳  號 

身 分 證 號 

（ 統 一 編 號 ） 
匯款金額（元） 

     

 

附  件 

請 購 單 張 

請 修 單 張 

估 價 單 張 

圖  說 張 

樣  張 張 

電  文 張 

印  模 張 

驗收報告 張 

其他文件 張 

 


